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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育儿假政策已在 31省份
实施，但不少人反映这份“育儿
礼包”难以兑现——有的员工
由于工作及竞争压力大“不敢
休”，有的企业采用抬高准假门
槛或扣除绩效等方式“不让
休”。尤其对男性员工，部分企
业认为育儿是母亲职责，对男
性员工休假申请接受度更低，
甚至将休假按旷工处理。

为何育儿假政策落地面临
“不敢休”“不让休”困境？多位
专家向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
育儿假政策落地难，折射出企
业成本与职工权益的深层矛
盾。破解育儿假“有假难休”困
局需构建多方共担的成本机
制，同时推动传统育儿观念向
现代转型。

“奶爸”有假“不敢休”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互联
网公司工作的冯先生，自去年4
月孩子出生以来，从未请过育
儿假。提及原因，他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当时歇陪产假
时，自己的工作无法转交出去，
基本上相当于居家工作，歇假
复工后工作量增加，这个假休
得作用不大。我觉得请育儿假
也会是一样，到时候居家工作
还不如在公司工作效率高。身
边同事也很少有请育儿假的，
老板脸色不好看，我们也不好
强行请假。”

冯先生的顾虑反映出了一
部分“奶爸”有育儿假“不敢休”
的心声。

设置育儿假的初衷，是为
了让父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
照顾年幼的子女。产假、配偶
陪产假、父母育儿假共同构成
了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核心假
期体系。

早在2019年 5月，国务院
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鼓励地方
政府探索试行育儿假。2021
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出，
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
母育儿假。此后，各地陆续据
此出台地方性政策法规，细化
说明育儿假的天数、享受条件
等，重庆市、安徽省更是将享受
育儿假职工的子女年龄放宽至
6周岁。

今年7月30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育儿补贴制度及生育支持措施
有关情况。相关部委表示，在时
间支持方面，进一步完善生育休
假制度，各省（区、市）普遍延长

产假至158天及以上；均设立
15天左右的配偶陪产假、5至
20天不等的父母育儿假。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副教授曾迪洋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在
现有的假期体系里育儿假还属
于“新兴假期”，但这一假期的
设置与落实有着深远意义。“育
儿假制度既包括对婴幼儿健康
成长的关注，也包括对父母职
业发展的支持，同时还涉及对
性别平等的追求和家庭功能的
维护。”曾迪洋说。

企业拒批育儿假
或涉嫌违法

对于职工育儿假“有假难
休”的无奈，企业管理者也表示
有苦难言。

天津市一家民营企业的管
理者谭先生向中国城市报记者
坦言：“‘一个萝卜一个坑’，员
工休假时工作难以正常推进，
而且休假期间需正常支付员工
工资，这直接增加了企业的用
工成本。有些员工家里有不止
一个3岁以下子女，在育儿假
可以叠加的情况下，企业因此
会产生更大的压力。”

有调查数据显示，因实施
三孩生育政策及延长产假政
策，企业在其女职工生育1至3
个孩子时，平均需承担3.2万元
至9.59万元的生育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育儿假被
定位为带薪假期，但假期成本
尚未得到合理分担。按照大多
数地区的规定，育儿假期间的
工资由用人单位来发放，且按
照劳动者正常出勤对待。在此
背景下，有的用人单位抬高准
假门槛“不让休”，有的员工由

于就业竞争压力大“不敢休”，
企业成本与职工权益间的天平
亟待平衡。

那么，企业拒批育儿假是
否违法？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
师邓智友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2021修订）第二十
五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有条
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同
时，为推动育儿假政策更好落
地实施，多地在法规中明确规
定，职工休育儿假期间视为正
常出勤，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
利待遇不得降低。例如，《上海
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
十一条规定，育儿假期间的工
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
工资发给。

邓智友表示，在大多数省
份的地方性法规中，育儿假被
设定为强制性义务，并非企业
可自主决定给或不给的“福
利”。在此条件下，用人单位无
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批准员工休
育儿假，或者因员工休育儿假
而扣减其工资，甚至解除劳动
合同。

此外，邓智友还提到，在那
些仅把育儿假作为“倡导性”“鼓
励性”政策的地方，用人单位即
便不落实也不会受到惩罚。而
在强制推行育儿假的省份中，如
果规定强制性不够、法律责任不
明，也会导致企业缺乏执行动
力，相关政策难以落地。

如何从“纸面”
落实到“地面”

育儿假是好事，但落实不
了就只是“纸面福利”。如何让
这一假期从“纸面”落实到“地

面”，真正发挥作用？
婴幼儿的照护离不开家

庭，父母的角色尤为重要。但
现实中，受传统性别分工模式
的影响，一些企业认为母亲是0
—3岁婴幼儿的主要照护者，对
男职工休育儿假表现出不理解
或抵触。

在曾迪洋看来，从传统文
化观念角度，鼓励男性进行育
儿参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受
制于传统性别观念和“男子气
概”包袱，育儿活动成为女性

“天然的义务”，而男性则被划
在深度育儿的边界之外。由此
会进一步形成育儿实践中的马
太效应——女性被越来越深地
卷入到育儿过程中，男性却被
慢慢地屏蔽其外甚至退出。这
会使得“育儿假”，尤其是男性
的“育儿假”成为“纸面福利”。

“我们需要正视观念问题，
倡导父母共同育儿，这不仅有
助于维持家庭功能的平衡，缓
解育儿过程中女性的身心压
力，还有助于儿童健康发展、提
升家庭幸福感。”曾迪洋说。

除了观念上，要想推动生
育假期顺利落地，还要考虑到
企业成本投入问题如何解决。

“育儿假制度设计不完善、
法律保障不足等困境，最终都
会表现在经济利益矛盾之中。”
曾迪洋建议，可探索建立政府、
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参与的育
儿假成本分担机制。对于切实
落实育儿假的用人单位，政府
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财
政补贴，在一些关键性的评估
考核中可以将育儿假落实作为
一项参考性指标。对于用人单
位而言，也无需过分抵触育儿
假。实际上，通过营造育儿友
好、性别平等的企业文化，不仅

对本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
积极意义，也能形成正向的社
会影响力，给企业发展带来一
些潜在的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财经研究室主任何代欣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也表示，相对于鼓励和倡导，生
育支持政策和制度的设计牵涉
到千千万万家庭的直接福利，
同时也关系到企业和社会的成
本分担。如何推动企业将育儿
假等生育支持政策落到实处，
是保障家庭福利畅通的“最后
一公里”，是十分值得关注和考
虑的问题。

何代欣建议，短期来看，需
要通过政策的帮扶和补贴，直
接为企业分担公共负担；中长
期来看，可通过精算和制度设
计为那些雇佣育龄职工的企事
业单位，给予必要的优惠和补
偿。当然，这些帮扶、补贴、优
惠和补偿涉及到谁来提供公共
资金，谁来承担制度设计这方
面的责任。归根结底，还需严
肃考虑和加快推动顶层设计及
地方政策。

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民商事
专业委员会原副秘书长林先平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提出建议，育儿假政策要真正
落地，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
方协同发力。政府应完善生育
保险制度，将育儿假成本纳入
保障范围，以减轻企业负担；企
业应当诚信履责，杜绝通过提
高审批门槛、将休假与绩效考
核相挂钩等方式，变相阻挠员
工休假。只有通过多方共担成
本、强化制度保障，并配以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育儿假才能从

“纸面福利”变为现实，成为鼓
励生育的有效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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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
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惠民生

9 月 24日，山西省临汾市襄

汾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全

国科普月集中示范活动在该县古

城镇东街村启动。现场通过设置

宣传展板、发放手册、科普展示、

健康义诊、文艺演出等方式，把文

化、科技、卫生等优质资源送到农

村、送到群众身边，让大伙儿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

惠民服务。图为东街村居民在观

看机器狗科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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